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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银行短期保本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2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

司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不超过3亿元人

民币，在额度范围内授权管理层具体办理实施等相关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3年2月

2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一、交通银行开立账户及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开立了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账户信息如下：

账号：418002301018010152462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

相关规定，公司将在理财产品到期且无下一步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该账户，该专户仅用于购

买理财产品专用结算，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于2013年11月12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1亿元向交通银行焦作分行购买了 “蕴通财

富·日增利” 集合理财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理财产品名称：蕴通财富·日增利47天。

2、理财产品金额：1亿元人民币。

3、理财产品期限：2013年11月13日—2013年12月30日。

4、理财产品起息日：2013年11月13日。

5、理财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6、预期年化收益率：5.3%。

7、本金和收益兑付日：赎回确认日当日或提前终止日后2个工作日内。

8、收益支付方式：在赎回确认日当日或提前终止日后2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理财产品

本金及收益。 遇非银行工作日时顺延。

9、理财产品投资方向：本理财产品本金部分纳入交行资金统一运作管理，投资于货币市

场和公开评级在投资级以上的债券市场工具等。

10、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1、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无关联关系。

12、公司本次使用1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金额占公司2012年经审计总资产

的3.26%。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

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

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通过进行适

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以进

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签约方 金额

期限

产品

类型

预计收

益

投资盈亏金

额

起始日 到期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塔南路支行

10,000 2013/3/5 2013/6/4

保本保收益

119.67 118.36

注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支行

5,000 2013/3/19 2013/6/18

保本保收益

54.85 54.8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解放路支行

8,500 2013/3/18 2013/9/18

保本保收益

190.40 190.4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中站支行

3,000 2013/3/21 2013/4/23

保本保收益

9.22 9.2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塔南路支行

5,000 2013/6/7 2013/7/15

保本保收益

21.86 21.8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中站支行

3,000 2013/6/21 2013/7/24

保本浮动收益

17.90 17.9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

分行

1,500 2013/6/28 2013/7/13

保本浮动收益

1.97 2.24

注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中站支行

1,500 2013/7/30 2013/9/2

保本浮动收益

6.71 6.71

焦作市商业银行中站支行

5,000 2013/8/14 2013/10/30

保本浮动收益

52.74 52.7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塔南路支行

10,000 2013/8/13 2013/11/6

保本保证收益

114.11 114.1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解放路支行

4,000 2013/9/18 2013/12/18

保本保证收益

41.6

未到期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解放路支行

4,500 2013/9/18 2014/3/18

保本保证收益

103.05

未到期

焦作市商业银行中站支行

5,000 2013/11/6 2013/12/26

保本浮动收益

35.62

未到期

注1：公司于2013年3月4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

作塔南路支行购买理财产品，已于2013年6月3日到期，比原定到期日提前1天，因此实际收益

为118.36万元，比预计收益119.67万元减少1.31万元。

注2：公司于2013年6月28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1500万元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

行购买理财产品，预计到期日为2013年7月13日到期，实际到期日比预计到期日推后2天，因此

实际收益为2.24万元，比预计收益1.97万元增加0.27万元。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4、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的专项核查意见；

5、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与公司签订的《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 集合

理财计划协议》。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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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3年11月

13日上午9:30，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D港辽河东路88号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桂雪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2人，代表股份106,5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3.25%；公司部分董

事及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本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

1、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06,500,000股， 占出席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106,500,000股， 占出席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向中国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106,500,000股， 占出席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106,500,000股， 占出席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箹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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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3年3月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用于理财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12个月内进行

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3月26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理财计划的公告》。

公司于2013年11月12日与北京银行广源支行签订《北京银机构理财产品合约》，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情况

1.产品名称：稳健系列人民币30天期限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产品

2.发行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币种：人民币

4.投资范围： 在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及其他交易场所交易的各项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

具体投资品种包括存/拆放交易、同业存款交易、同业借款交易、国债、金融债、企业债、银行

次级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债券回购交易、现金、银行存款、大额可转让存单、

回购/逆回购交易等。

5.产品代码： S011311052

6.产品类型： 保本保证收益型

7.产品收益率：年化收益率3.9%

8.产品收益起算日：2013年11月12日

9.产品到期日：2013年12月12日

10．收益支付方式：到期日（或理财行提前终止日） 后2个工作日内支付本金及收益，

本金及收益支付币种与理财本金币种相同。

11．购买理财产品金额：15000万元

12．资金来源： 闲置募集资金

13．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和北京银行无关联关系，公司与北京银行广源支行无关联关

系。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是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没

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 公司通过购买

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股东谋取较

好的投资回报。

三、公司前期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在12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2013年04月24日与北京银行广源支行签订《北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使用

人民币1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稳健系列人民币92天期限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产品 (详

情请见公司2013年4月25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2013-036《关于购

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已到期。

公司于2013年04月24日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

计划协议》， 使用人民币2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

2013年第二百四十六期 （稳健型158号）(详情请见公司2013年04月25日登载于 《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2013-036《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已到

期。

公司于2013年06月03日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计

划协议》， 使用人民币2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2013年

第三百三十九期（稳健型205号）(详情请见公司2013年06月04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公告编号为2013-045《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已到期。

公司于2013年08月01日与北京银行广源支行签订《北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使用

人民币1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稳健系列人民币30�天期限银行

间保证收益理财产品(详情请见公司2013年08月05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

编号为2013-064《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已到期。

公司于2013年08月01日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计

划协议》，使用人民币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2013年第

五百九十一期（稳健型364号）(详情请见公司2013年08月05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公告编号为2013-064《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已到期。

公司于2013年09月04日与北京银行广源支行签订《北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使用

人民币1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北京银行稳健系列人民币29天期限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

产品（详情请见公司2013年09月06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2013-081

《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已到期。

公司于2013年09月06日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赢理财计

划协议》，使用人民币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2013年第

六百六十四期（稳健型407号）(详情请见公司2013年09月10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公告编号为2013-083《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已到期。

公司于2013年10月10日与北京银行广源支行签订《北京银行机构理财产品合约》，使用

人民币1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北京银行稳健系列人民币30天期限银行间保证收益理财

产品（详情请见公司2013年10月12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为2013-092

《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已到期。

公司于2013年10月12日与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订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计

划协议》，使用人民币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理财2013年第

七百一十七期（稳健型436号） (详情请见公司2013年10月15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公告编号为2013-093《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该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016� � �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2013-044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于2013年11月4日与珠海华发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股份” ）签署了《<珠海市世荣房产开发有限公司40%股权转让合同

>补充协议》。 根据《补充协议》，华发股份需向本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差额人民币壹亿叁仟柒

佰玖拾捌万捌仟捌佰捌拾柒元捌角肆分（CNY137,988，887.84），公司于2013年11月13日全额

收到上述款项。至此，双方关于珠海市世荣房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所有约定均已履行完

毕。

取得上述股权转让价差额款项会增厚公司2013年度净利润， 详情见2013年11月14日刊载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司公告《2013年度业绩预告修

正公告》（公告编号2013-045）。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016� � �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2013-045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披露时间：2013年10月29日

披露方式：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200%～212%

盈利：

17,011.81

万元

盈利：

51,000

万元

～53,000

万元

预计的业绩：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223.30%～240.94%

盈利：

17,011.81

万元

盈利：

55,000

万元

～58,000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次业绩修正原因主要是重新核算股权转让价款获得补偿。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127� � � �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2013-52号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年11月13日，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431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97,323,601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

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有关授权， 尽快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和发行保荐机构的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俊、胡靖

电 话：0736-2588288、0736-2588216

传 真：0736-2588220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幸科、杨帆

联系人：陈良芸

电 话：010-65051166转1183

传 真：010-65051156

特此公告。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283� � � �证券简称：钱江水利 公告编号：临2013-037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3年11月6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召开五届八次临时董事会的通知，会议于2013年11月12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此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公司2013年新增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2.0亿元人

民币（分别为：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宝石支行1.0亿元、兴业银行杭州分行1.0亿元）。 并授权公司

董事长签署与借款有关的合同、凭证等各项法律性文件，本授权有效期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日止。

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14日

股票代码：600704� � �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13-040

物产中大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本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于对本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本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2013年 11

月12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入本公司A??股股票共计 80,000股，具体增

持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变动前持股数

（股）

本次购入数量（股） 平均成交价格

(

元

)

增持后股份（股）

王竞天 董事、总经理

0 30,000 10.18 30,000

祝卸和 董事会秘书

0 50,000 10.19 50,000

以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表示：买入本公司股票属个人行为，是基于?对本公司未来持

续稳定发展的信心所做出的决定。以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购股份，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管理。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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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66� � � �证券简称：通化金马 公告编号：2013-42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议案关联股东采取回避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3年11月13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11月12日至2013年11月1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11月13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3年11月12日下午15：00至2013年11月13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吉林省通化市江南路100-1号公司三楼小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立成先生

6、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68�人，代表股份

122,284,3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33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109，667，6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4.4240%。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64人， 代表股份12,616,68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098%。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7,732,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75％；反

对2,95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39％；弃权1,600,31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87％。

表决结果：通过。

2、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常青藤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关联股东，其

持有的80,000,000股回避表决。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37,732,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346％；反

对2,95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08％；弃权1,600,31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46％。

表决结果：通过。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同意37,732,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346％；反

对2,95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08％；弃权1,600,31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46％。

表决结果：通过。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37,732,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346％；反

对2,95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08％；弃权1,600,31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46％。

表决结果：通过。

（4）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37,732,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346％；反

对2,95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08％；弃权1,600,31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46％。

表决结果：通过。

（5）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37,732,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346％；反

对2,95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08％；弃权1,600,31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46％。

表决结果：通过。

（6）限售期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37,732,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346％；反

对2,95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08％；弃权1,600,31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46％。

表决结果：通过。

（7）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37,732,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346％；反

对2,95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08％；弃权1,600,31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46％。

表决结果：通过。

（8）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37,732,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346％；反

对2,95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08％；弃权1,600,31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46％。

表决结果：通过。

（9）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表决情况：同意37,732,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346％；反

对2,95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08％；弃权1,600,31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46％。

表决结果：通过。

（10）决议有效期限

表决情况：同意37,732,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346％；反

对2,95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08％；弃权1,600,31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46％。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常青藤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关联股东，其

持有的80,000,000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7,732,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346％；反

对2,95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08％；弃权1,600,31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46％。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修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7,732,2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775％；反对2,95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39％；弃权

1,600,3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087％。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与北京常青藤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晋商联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铁宇

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罗明远、李俊英、李冰侠签署《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常青藤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关联股东，其

持有的80,000,000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 37,732,27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2346％；反对2,95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08％；弃权

1,600,3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7846％。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常青藤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关联股东，其

持有的80,000,000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7,732,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346％；反

对2,95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08％；弃权1,600,31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46％。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7,732,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75％；反

对2,95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39％；弃权1,600,31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87％。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7,732,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75％；反

对2,95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39％；弃权1,600,314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87％。

表决结果：通过。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北京常青藤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晋商

联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免予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常青藤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关联股东，其

持有的80,000,000股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7,732,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346％；

反对2,95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08％；弃权1,600,314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4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846％。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 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淑芬、李宗毅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表决

程序均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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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在2013年11月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会议于2013年11月13日上午9:0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10

人，实到10人，全体监事列席，会议由董事长薛向东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的议

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申请两年期集团综合授信（含原有授

信），单笔业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36亿元。 其中流动资金贷款1.5亿元、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1

亿元、保证额度7,600万元、一类贸易融资额度1.1亿元。 额度具体分配方案为：东华软件股份公

司2.48亿元，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1.48亿元，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

4000万元，全资子公司在使用建行授信额度时由本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

2、 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

民币1.48亿元；同意全资子公司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4000万元，使用时均

由本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3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002065� � �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2013-058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3年11月13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

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1.48亿元； 同意全资子

公司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4000万元， 使用时均由本公司提供最高额

保证。

本次担保完成后，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7.38亿元。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13号华

杰大厦10层B1，法定代表人：张建华，主营业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行业应用软件开发。截至

2012年12月31日，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计为381,791,847.14元， 负债总计为180,

955,080.35� � 元，所有者权益总计为200,836,766.79� 元，资产负债率为47.40%，2012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628,588,364.63�元，利润总额56,561,523.58�元，净利润48,000,414.65� 元（以上数据经北

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截至2013年6月30日，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计为385,299,395.85元，负债总计

为170,530,607.41元，所有者权益总计为214,768,788.44�元，资产负债率为44.26%，2013年1-6月

份实现营业收入229,024,007.74�元，利润总额16,459,120.16� 元，净利润13,932,021.65� 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2、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紫金数码园3号楼

1201-1205号房间，法定代表人：翟曙春，主营业务：金融行业软件开发和信息系统集成及相关

服务业务。 截止2012年12月31日，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99,815,951.73，负债总计

为13,283,524.42元，所有者权益总计为186,532,427.31元，资产负债率为6.65%，2012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163,172,640.32元，利润总额40,155,303.05元，净利润36,295,711.52� 元（以上数据经北京

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截至2013年6月30日，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计为235,699,453.84元，负债总计为

41,133,255.68元，所有者权益总计为194,566,198.16�元，资产负债率为17.45%，2013年1-6月份实

现营业收入229,024,007.74�元，利润总额7,579,470.05�元，净利润8,035,309.71� 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联银通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为满足其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发展的要求，且

上述被担保人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上述担保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是切实可行的。

四、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完成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7.38亿元，皆为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占2012年末本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28.20%。 没有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3年11月14日


